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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目的 

為提昇病人、家屬或訪客在院內購物商店之方便性及安全性，特制定本規則。 

 

二、 範圍 

（一）本院員工、購物商店外包商及病人、家屬或訪客。 

（二）管理單位：庶務室。 

 

三、 說明 

（一）購物商店之場所環境、設施： 

1.門窗應保持清潔。 

2.天花板應時常清潔，不得有灰塵、長霉或剝落等情形發生。 

3.地面保持清潔。 

4.通道應保持通暢，不堆放雜物。 

5.商品依類別、特性分別整齊陳列擺置。 

6.依商品特性裝設適當照明或採光，以突顯商品之特性。 

7.張貼禁菸標誌。 

（二）購物商店之場所衛生 

1.每日清理店內外之垃圾，保持乾淨。 

2.每日擦拭店內之所有的玻璃、櫥窗內外層，都要保持玻璃的光亮。 

3.掃地要注意到桌子底下和牆角的蜘蛛網，徹底掃乾淨。 

4.隨時保持地板清潔乾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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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隨時整理桌上的物品及架上商品，保持整齊明瞭。 

6.其他固定物與相關設施，確實整理、整頓，保持良好清潔衛生狀況，並作經常

性之維護，以避免物品遭受污染，以維持高服務品質。 

（三）環保回收 

1.響應環保，不製造垃圾、不過度包裝、不主動提供塑膠袋。 

2.可回收之資源，依環保規定做分類、整理後回收。 

3.垃圾箱（桶）或置傘架宜設置適當位置地點，不得妨礙通行、安全及觀瞻。 

4.垃圾桶（桶）要加蓋並每日清理，以避免產生不良異味及污染環境。 

（四）緊急管理措施 

1.發生疫情時，依院方感染管制規定，或衛生福利部相關醫療院所商店街管理措

施或指引辦理。 

2.院內發生緊急事件時，請依本院緊急應變計畫辦理。 

（五）實施及修訂 

本規則經科室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四、 使用表單 

（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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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流程圖 

環境衛生查核 

 

 院方主辦人員    外包商駐點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通知外包商查核時間 

 

到單位後請店長陪同稽核 

實地稽核 

是否達 80分 是 

否 

現場告知限期改善並 

安排下次稽核日期 

 

環境符合規定待

下次稽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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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參考資料 

（略） 

 

七、 附件 

（略） 

 



主題名稱 購物商店環境衛生、設施、與安全管理規則 制定單位 庶務室 

編號 213010-000-P-005 版本 第 2.1 版 頁碼/總頁數 5/5 

 

 

版權為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所有，禁止任意抄襲、翻印及轉讓 

 

八、 文件修正紀錄 

修正日期 版本 修正說明 備註 

98.04.09 1.0 新制定 
98 年 04 月 09 日

總務室會議通過 

99.01.01 1.1 配合本院標準化文件改版 
 

102.03.21 2.0 
配合標準化文件管理辦法修正公布日期及

進行年度臨時檢閱 

 

103.10.30 2.0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104.11.24 2.0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105.12.30 2.0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112.09.11 2.1 修訂第三項說明第四目之 1.和 2.內容。 
112 年 09 月 11 日

科室會議通過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


